
臺北市政府資料治理委員會第 5 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3時 30 分 

貳、地點：視訊會議 

參、主持人：柯文哲主任委員           紀錄：顧家源 

肆、出席人員：陳志銘副主任委員、袁秀慧委員、黃銘材委員、呂新

科委員、林志峯委員（由楊明祥副局長代理）、陳素慧委員（由

陳秉熙科長代理）、廖雪如委員（由林淑娥主任秘書代理）、邱寬

愉委員、李碧慧委員、盧世昌委員、易立民委員、紀嘉真委員、

黃雯婷委員、劉寶緞委員、黃惠如委員、張明森委員（由蔡學義

專門委員代理）、林蔚君委員、陳伶志委員、葉怡君委員、王琍

瑩委員、林峰田委員、韓仁毓委員、徐百輝委員、陳玥彤委員、

余若凡委員、賴文智委員、曾韵委員、吳雅鳳專門委員、王儀玲

副主任、蕭嘉華管理師、謝宜樺股長、楊至偉股長、楊孫宜股

長、洪佩菁聘用社工員 

伍、報告事項：洽悉 

陸、決議事項： 

一、請陳志銘秘書長擔任 PM，瞭解其他國家數據交易所及資料加

值應用收費作業模式。 

二、請資訊局盤點本府開放資料並進行分類分級，如資料公開有所

爭議則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三、資料收費機制之研議案先以免費及規費方式辦理，再依實際執

行情況滾動式修正，逐步發展至回饋模式。 

四、去識別化應有內部的標準作業程序，並研議導入類似資安紅隊

演練機制之可行性。 

五、社安網儀表板資料應區分為內部使用與外部公開，請社會局進

行分類管控逐步開放。 

六、臺北市政府資料管理實施計畫修正及授權案、人工智慧疫情應

用專案及 5G 智慧杆場域驗證專案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同意

辦理。 

 



七、台北市政府 ID 卡及本市學生證上應具備數位辨識機制，請陳

志銘秘書長研議將新式學生證增加掃描條碼。 

 

柒、會議結束：下午 5時 


